城市更新嘉玺项目
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	

招
标
文
件


招标单位：合肥市包河区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陆月


[bookmark: _Hlk156310076][bookmark: _Toc157065227]合肥市包河区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对“城市更新嘉玺项目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具备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第一章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需求：
1、项目名称：城市更新嘉玺项目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
2、项目概算（招标控制价）：8.0万元（含税）；
3、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二、投标人资格条件
1、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相关经营范围；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为同一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标包投标或者未划分标包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拥有至少3个同类广告投放成功案例（需提供合同或验收证明）；
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评标方法
1、报价人报价不得高于招标控制价，否则其报价无效；
2、经询价小组评审符合询价文件规定条件的有效投标人如低于三家，则本次招标流标（另行重新组织询价）；
3、询价小组对报价文件进行审核，经审核后按照投标报价由低到高依次排序，排名第一的为中标候选人。

四、投标报名提交材料及格式要求
1、报名材料
附件1：投标函 加盖公章；
附件2：法人授权委托书 加盖公章；
附件3：投标人信用承诺函 加盖公章；
附件4：资质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等） 加盖公章。
2、投标报价
附件5：投标报价单加盖公章。
3、投标要求
投标人应按本招标文件“招投标日程表”规定的时间、地点，向招标人密封盖章提交投标文件，于6月10日11时前送至合肥市包河区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1388号401。
注：不接受任何形式邮寄文件或电子文件，请投标单位投标负责人密封盖章提交，并以当面确认签字为准。
联系人：郭子奇
报名热线：0551-63456711
联系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1388号4楼401
4、开标
投标截止后立即进行开标。具体开标时间、地点详见本招标文件“招投标日程表”。

五、招标日程表
	序号
	内容
	时间
	地点

	1
	招标文件发布
	2025年6月6日
	合肥滨湖集团公共平台

	2
	投标文件提交
	截至2025年6月10日11时
	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1388号

	3
	开标时间、地点
	2025年6月10日（暂定）
	合肥滨湖集团5楼开标室（暂定）



[bookmark: _GoBack]服务周期：30天。
投标报价：不超过8.0万（含税）。
招标内容：线下电梯、道闸广告，具体点位如下。
	项目
	区域
	点位名称
	点位地址
	位置

	道闸
广告
	包河区
	格林雅地4
	繁华大道与宁夏路
	北门出口

	
	包河区
	恒生阳光城1
	太湖路与徽州大道
	南门进口

	
	包河区
	科大花园二期1
	徽州大道与水阳江路
	东门进口

	
	包河区
	科大花园东区3
	桐城南路和水阳江路
	北门出口

	
	包河区
	科大花园西区2
	桐城南路和水阳江路
	北门进口

	
	包河区
	青年小区1
	宁国南路与靶场东路
	东区进口

	
	包河区
	万振逍遥苑1
	马鞍山路与太湖路
	东门进口

	
	包河区
	万振逍遥苑4
	马鞍山路与太湖路
	南一门进口

	
	包河区
	万振逍遥苑5
	马鞍山路与太湖路
	南二门进口

	道闸
广告
	包河区
	信达银杏苑红枫苑1
	水阳江路与宁国南路
	北门进出口

	
	包河区
	信达银杏苑松梅园1
	道徽州大道1158号
	南门进出口

	
	包河区
	信达银杏苑迎春居1
	水阳江路与徽州大道
	北门进口

	
	包河区
	宁国路菜市场1
	宁国路231号
	西门进出口

	
	瑶海区
	西子银马1
	屯溪路桥东滨河路处
	大门进出口

	
	包河区
	邮电东区2
	芜湖路
	东门进出口

	
	包河区
	风和园3
	南一环与马鞍山路
	东门进出口

	
	包河区
	望湖嘉苑1
	南北一号高架与龙川路交口
	北门进口

	
	包河区
	碧湖云溪二期1
	万罗山路与至德路
	北门出口

	
	包河区
	蓝鼎星河府3
	周谷堆淝河路
	东门进口地库

	
	包河区
	皖松市政公司2
	信达好第坊南门合家福2楼
	南门进出口

	
	包河区
	水利厅机关宿舍1
	桐江路19号
	西门进出口

	
	包河区
	宝业桐城绿苑3
	桐城南路与水阳江路交口
	西地库出口

	
	包河区
	丽阳兰庭2
	万岗路99号
	东门进口

	
	包河区
	和昌广场3
	当涂支路与皖江路交口
	南门进口

	
	包河区
	玫瑰绅城花园4
	东二环路与南淝河支路（东二环路上）
	东门出口

	
	包河区
	望湖东苑4
	望湖北路与呈坎路交口
	北门出口

	
	包河区
	送变电家园3
	曙光路
	西门

	
	包河区
	省人大西门2
	南一环与金寨路交口
	西门出口

	
	包河区
	曙宏南苑广场1
	桐城路与望江路交叉口向南200米
	西门出口

	
	包河区
	金安花园1
	芜湖路街道曙光路宿松路支巷
	出口

	电梯
广告
	包河区
	望湖城桂香居紫桂苑
	美圣路与望湖西路交口
	26

	
	包河区
	望湖城桂香居月桂苑
	望湖西路816号
	20

	
	包河区
	望湖城桂香居金桂苑
	祁门路与望江西路交口
	20

	电梯
广告
	包河区
	绿地海顿公馆
	望江东路
	20

	
	包河区
	晨光南苑
	宿松路与水阳江路交口
	8

	
	包河区
	鑫苑望江花园
	望江东路
	19

	
	包河区
	望湖城桂香居日桂苑
	美和路261号
	12

	
	包河区
	望湖城桂香居福桂苑
	美圣路399号
	20

	
	包河区
	龙川雅居
	马鞍山路龙川路
	6

	
	包河区
	星海龙御湾
	包河区马鞍山南路5号东北方向150米
	12

	
	包河区
	力高柏林春天
	包河区马鞍山南路399号
	10

	
	包河区
	九珑湾
	繁华大道与包河大道交口南侧
	6

	
	包河区
	幸福雅苑
	大强路与歙县路交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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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t240110027]第二章 评标办法

第一节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城市更新嘉玺项目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项目的招标评标工作，保证项目评审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评标办法。
第二条 本次项目评标在项目、数量、内容等统一的原则下，最低价中标确定合作单位。
第三条 采购人将组织不少于3人组成的评标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负责本项目的评标工作。采购人内部监督小组，负责评标过程中的记录、联络及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条 评委会按照“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评价参加本次招标的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对招标文件的符合性及响应性。

第二节 评标程序及评审细则
第五条 评标工作于开标后进行。评委会应认真研究招标文件，至少应了解和熟悉以下内容：
（一）招标的目标；
（二）招标项目的范围和性质；
（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主要服务要求、标准和商务条款；
（四）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评标方法和在评标过程中考虑的相关因素。
第六条 有效投标应符合以下原则：
（一）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二）无重大偏离、保留或招标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三）通过投标初审；
（四）报价不低于投标成本，高于限价；
（五）评委会依据招标文件认定的其他原则。
第七条 评委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科学诚信的原则，对所有投标文件均采用相同程序和标准，进行评定。
第八条 评审程序
[bookmark: _Toc273602352][bookmark: _Toc245028818][bookmark: _Toc245714170][bookmark: _Toc2829][bookmark: _Toc39733482]本项目采用统一、低价评标法进行评审，评标委员会将依据报价表单进行评审。


[bookmark: _Toc245714173][bookmark: _Toc39733483][bookmark: _Toc20758][bookmark: _Toc273602355]附件一：
一、投标函
致：合肥市包河区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城市更新嘉玺项目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项目的招标邀请书，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         　（姓名）代表投标人        　   （投标人全称），提交投标文件正本　份，副本　份。

据此函，签字人兹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将服从采购方管理，严格按照采购方相关规定履行业务。
（2）我方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并保证于招标方要求的日期内提供优质服务。
（3）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招标文件修改书（如有），参考资料及有关附件，我方正式认可本次招标文件，并对招标文件各项条款（包括开标时间）均无异议。我方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的问题的权利。
（4）我方同意从招标文件规定的开标日期起遵循本投标文件，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5）我方声明投标文件所提供的一切资料真实、及时、有效。由于我方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方承担。我方同意按照贵方提出的要求，提供与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据、数据或资料。
（6）与本投标有关的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投标人（公章）：                     
日    期：                      
[bookmark: _Toc10239][bookmark: _Toc273602356][bookmark: _Toc39733484][bookmark: _Toc245714174][bookmark: _Toc232592019][bookmark: _Toc220232394]附件二：
2、 投标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             （投标单位）授权本公司       （投标人授权代表姓名、职务）代表本公司参加合肥市包河区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城市更新嘉玺项目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项目，全权代表本公司处理投标过程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与开标、谈判、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本公司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托权。特此授权。
本授权书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特此声明。

  授权代表身份复印件正面
授权代表身份复印件反面

投标人授权代表（签字）：             性别：        身份证号：                  
投标人（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项目只允许有唯一的投标人授权代表，且必须为投标人在职员工并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515390052]
附件三：
三、投标人信用承诺
一、我公司申明：
1.我公司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2.我公司和我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我公司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均未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
3.我公司未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4.我公司未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5.我公司未被合肥市人社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6.我公司未存在被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限制在合肥行政区域内承接新的工程项目且在限制期内的情形。
二、合同签订前，若我公司具有本项目招标公告投标人资格中规定的不良信用记录情形，可取消我公司的中标资格或者不授予合同，所有责任由我公司自行承担。同时，我公司愿意无条件接受监管部门的调查处理。   
我公司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承担责任。

投标人（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四、资质证明文件

1. 营业执照、过往案例等相关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公告中资格要求以及评标办法中初步评审涉及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资格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11208]

附件五：
城市更新嘉玺项目
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	

投
标
文
件

投标单位：
二〇二五年陆月

一、投标报价
            （招标人名称）：
1. 我方已仔细研究         （项目名称）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
（大写）         元（¥         ）的投标总报价，按合同约定实施。
2. 我方已按招标文件要求详细审核并确认全部招标文件及有关附件，充分理解投标价格不得低于企业个别成本有关规定。我方经成本核算，所填报的投标报价不低于企业个别成本。
3.                           （其他补充说明）。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日期：           年          月             日




城市更新嘉玺项目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服务合同

甲方： 合肥市包河区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有关法规的规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就委托合同内服务事项，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信守执行：
一、合同内容和要求
1. 项目名称： 城市更新嘉玺项目线下电梯、道闸广告投放 
2. 执行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3. 投放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4. 乙方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二、质量保证
1. 乙方保证所提供物料及服务等符合国家标准及合同约定。
2. 如果所提供物料及服务等与国家标准及合同约定不符，乙方负责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修理、重做或更换等措施。
3. 乙方保证桁架、喷绘、车贴等物料具有正常的使用功能，但不保证系全新物料。
三、合同金额：
本合同含税金额：                            （小写）：￥         元。
四、付款方式：甲方验收无误、项目顺利结束后一次性付清款项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否则甲方有权不予付款。
五、乙方账户信息：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六、甲方的权利义务
1. 甲方有权根据本合同所约定的标准及要求，检查乙方提供的物料或服务质量，如乙方提供的物料或服务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改进。
2. 甲方有义务依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价款。
3. 甲方以书面形式向乙方详细说明广告投放要求，并提供乙方履行本合同所需图文、音频、视频或其他电子资料。如遇问题，双方及时沟通，甲方应及时对乙方的询问、请示等作出明确答复。
七、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确认的小样稿、设计方案等要求进行制作，确保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保质保量地履行制作物品的交付义务。
2. 乙方在活动结束后应立即清理撤场，使用完毕后需恢复原状，如因施工不慎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经济损失，乙方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3. 指定特殊物料及户外广告喷绘需由乙方自行量尺制作，如因量尺/复尺导致物料出现偏差无法安装，由乙方自行承担免费修改或更换的义务，同时还应在甲方需求时间内制作符合标准的物料，因此发生的延误，甲方有权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且因乙方物料的问题耽误了甲方宣传，乙方还需承担相应赔偿。
4. 本合同生效后，对于乙方活动物料在制作、设计、成品保管、运输、搬运、装卸、施工过程中发生毁损、灭失的，一切责任及风险由乙方承担。
5. 城管、物业等沟通协商事宜由甲方自行负责，如因城管或物业等原因导致无法正常施工，则由甲方承担乙方相应损失（含往返人工、运费等）。
6. 乙方制作、施工、安装广告物品时不得损坏甲方的有关物品和设施，否则应全额赔偿甲方的损失。
7. 乙方在施工过程中须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在广告物品的制作、安装过程中，应保证安全、文明施工。若因施工行为导致甲方或第三人人身、财产损害，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及相关法律责任。
8. 合同期内，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制作合同内的物料。
9.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
八、保密条款
1. 乙方对甲方所委托的物料内容，应负保密义务，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私自利用或对外泄露。
2. 乙方设计人员应保存甲方提供的一切用于物料的电子文档，但不得擅自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作任何用途。
九、违约责任
1. 若乙方交付的物料质量、数量有不符合清单内容与合同约定或达不到甲方验收标准，甲方有权拒收，并不予支付乙方本次款项。
2. 乙方未按时向甲方提供物料成品并因乙方原因导致活动未能顺利进行，甲方有权不予支付乙方本次款项，另乙方仍需承担本次制作费30%的违约金。
十、其他事项
1. 整体物料视具体情况而定，质保期为1-3个月，（质保期起始时间以乙方交付时间为准，具体项目质保期以当次制作清单备注为准），质保期内因产品自身原因引起的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免费维修；且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因人为和不可抗拒等因素，由此产生的责任和费用无需乙方承担。
2. 乙方需提前勘察现场施工环境和安装点位，甲方不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3. 因甲方提供的安装位置不符，造成影响施工进度和安全隐患的，由甲方承担相应修改费用和责任。
4.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经双方同意后，通过签订书面补充协议的形式约定，补充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5. 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应以协商方式解决；若协商不成，由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管辖解决纠纷。
6. 本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有效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合同壹式肆份，甲方叁份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双方签字日期不一致时，以最后签字方的签字日期为合同的生效日期。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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